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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廉★

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

原典

在上者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

不兴伪事。言必有用，术必有典，名必有实，

事必有功。

——【东汉】荀悦《申鉴·俗嫌》

释义

《申鉴》是东汉末年思想家荀悦的政治、

哲学论著。《后汉书》本传说，荀悦志在匡辅

汉献帝，因曹操揽政，“谋无所用，乃作《申

鉴》”。意在重申历史经验教训，以供皇帝借

鉴。全书包括《政体》《时事》《俗嫌》《杂

言上》《杂言下》五篇。其中《俗嫌》主要批

评世俗盛行的卜筮、禁忌、祈请、神仙方术、

谶纬等宗教迷信。

“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

伪事”是对“在上者”即统治者的劝告。意思

是，不接受虚妄的言论，不信从虚浮的技艺，

不采用华而不实的名称，不兴作伪诈的事业。



作者以简洁明确的语言，将四个否定副词和动

词联合使用，组成了整齐的排比句式，说明统

治者应采取的正确立场，态度坚定，毫不含糊。

荀悦进而提出人君治理国家应当“言必有用，

术必有典，名必有实，事必有功”，认为说话

必须产生实际效果，方法必须要有标准和法则，

名声必须与事实相符,做事必须有结果来证实。

以此杜绝“虚言”、“浮术”、“华名”和“伪

事”。

解读

为政之道，贵在实干。古往今来，凡事兴

于实，败于虚。成就人世间的一切梦想，又有

哪一个能离得了实干？战国赵括纸上谈兵，让

40 万将士惨遭活埋；盛唐三朝宰相姚崇，临终

前总结为政经验，只谈及“崇实充实”四个字。

南北朝时期，南朝士大夫与世沉浮、虚谈废务、

崇尚清谈、向往玄学、不尚实干，结果使南朝

偏安一隅长达数百年，留下了深沉的历史之思。

注重落实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不干，半

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只会纸上谈兵而不知

行合一，热衷虚谈废务而不求真务实，追求形

式主义而不脚踏实地，结果只能是大政方针落



空、政策措施变味。习近平同志一直很推崇的

一句话就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从推出

八项规定并“反四风”，到亲自抓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矛头所指，无一不是“虚言”“浮

术”“华名”和“伪事”；风气所倡，也正是

“为民、务实、清廉”的作风。“牡丹花好空

入目，枣花虽小结实成”，这是一个务实为政

的新境界。（摘自《习近平用典》）



★纪风动态★

劲吹清廉之风 筑牢拒腐防线
公司党员干部参观廉政文化教育馆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党员干部廉洁意识、陶

冶道德情操，严守纪律规矩底线，筑牢拒腐防

变思想防线，9 月 23 日下午，公司中层副职以

上党员干部 60 余人参观了河南廉政文化教育

馆，集中接受廉政教育。

参观人员在党旗前集中重温入党誓词后，

依次来到“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中国共产党

党风廉政建设”和“新时代河南全面从严治党

成果”三个主题展厅，鲜明的廉政主题、系统

的廉政思想和大量警示案例，以图片、文字、

影像和雕塑等多种形式展现出来，直观生动地

展示了中华民族古代廉政思想、制度、人物和

故事，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历程

以及我省全面从严治党成果。大家一边聆听着

讲解员的介绍，一边在廉政展板前观看、品读，

细细感受前辈先贤的高风亮节、廉语廉行。

参观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参观学

习形式生动、感染力强、教育意义深刻，在接



受廉政文化熏陶的同时，思想上又一次敲响了

反腐倡廉的警钟，更加认识到作为一名党员干

部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以史为镜，以案为鉴，

警钟长鸣，努力做一名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干

部，为铁投公司的大发展贡献力量！



★以案说纪★

收钱没办成事的行为如何认定

【典型案例】

关某，某国有企业董事长；钱某，个体老板。2011

年，钱某经朋友介绍，与关某结识。为了与关某搞好

关系，钱某每年春节都去看望关某，送给其 3 万元，

连续 5 年，共计 15 万元。2016 年，钱某去看望关某

时，提出想要承揽关某所在国有企业某分公司的工程

项目，希望关某能帮忙打招呼，并送给其 10 万元。关

某答应，但其后钱某公司未中标。2017 年，关某退休。

2018 年，钱某去看望关某，给其 5 万元，并请关某给

原下属公司负责人打招呼，希望承揽另外一个工程。

关某答应，并给原下属公司负责人打招呼，最终钱某

仍未中标。

【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关某没有帮钱某办成事，其收

受钱某财物行为不宜认定为犯罪，应认定为违纪。

第二种意见认为：2011 年至 2015 年之间，钱某

给关某的 15 万元，由于没有具体请托事项，属于“感

情投资”，不应作为受贿数额。2016 年钱某所送 10

万元，有具体请托事项，虽然关某没有办成，但不影



响受贿认定。对于 2018 年钱某所送 5 万元，由于当时

关某已经退休且最终没有办成事，不再认定为受贿犯

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2016 年以前关某收受的 15 万

元本应认定为礼金，但由于钱某 2016 年提出具体请托

事项，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该 15 万元礼金性质发生变

化，应与当次所送 10 万元一并纳入犯罪数额，即受贿

25 万元。对于 2018 年收受的 5 万元，应认定为利用

影响力受贿。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

一、只收钱没办成事不一定影响受贿罪定性

实践中，经常会遇到只收钱没办成事的行为，这

种行为能否认定为受贿罪，存在一定争论。目前，刑

法规定的受贿罪仍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必备要件，

虽然一直存在取消谋利要件的呼声，但立法一直未予

以调整。为适应实践需要，司法解释对谋利要件做了

扩张性解释，根据 2003 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

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及 2016 年“两高”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以下简称《贪贿解释》），“实际或者承诺为

他人谋取利益”及“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

均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因此，对于只收钱没办



成事的情况，关键在于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明知行贿人

有具体请托事项，至于国家工作人员是否真心帮助请

托人去实现利益，不影响受贿犯罪的成立。

从实际情况看，“明知”一般分为两种情形，一

种是请托人明确告知具体请托事项，另一种是国家工

作人员基于客观情况，能够判断出行贿人的具体请托

事项。比如，国家工作人员负责的某大楼工程项目正

准备招标，而行贿人系建筑公司老板，此时即使行贿

人没有明确告知请托事项，国家工作人员也应当能够

判断出来。综上，对于只收钱没办成事的情形，应重

点考察行贿人和受贿人关于具体请托事项的交流以及

其他客观情况，以此判断国家工作人员对请托事项的

主观认识，据此认定是否构成受贿犯罪。

二、没有具体请托事项的“感情投资”原则上不

属于受贿

实践中，有大量老板或下级，暂时没有具体请托

事项，但为了与国家工作人员搞好关系，长期小额馈

赠，直至案发，也没有提出具体请托事项。对于上述

行为是否应纳入受贿罪范畴，理论上一直存在较大争

议，主张认定受贿的，认为上述行为本质仍是权钱交

易，不纳入刑法不利于打击腐败犯罪；主张非罪化的

观点则认为，刑法规定受贿罪以谋利作为构成要件，

并已经做了扩张性解释，如果再将无具体谋利事项的



“感情投资”认定为受贿，将会使受贿罪谋利要件名

存实亡，不仅造成受贿认定扩大化的问题，还会违背

罪刑法定原则。理论上曾经有设置收受礼金罪的呼声，

并在制定《刑法修正案（九）》中，将收受礼金罪纳

入草案，但最终未能通过。作为一种折中，《贪贿解

释》第十三条第二款，通过拟制的方式，明确了不需

要具体请托事项即可认定为谋利的情形：“国家工作

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

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

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除了

上述特殊情形外，对于其他收送财物的行为，司法解

释仍坚持以有具体的请托事项为入罪条件。如果没有

具体请托事项，仅是为了将来可能需要国家工作人员

帮忙，是一种“感情投资”，或是与国家工作人员职

权无关的经济往来，比如专业知识咨询等，则不能认

定为受贿。具体到上述案例中，由于国有企业董事长

与民营企业之间不具有行政管理关系，因此无法适用

上述条款。2011 年到 2015 年，钱某每年春节去看望

关某并给予 3 万元的行为，只是一种感情铺垫，如果

后续没有请托事项，则上述 15 万元不宜认定为受贿数

额。

三、“感情投资”的性质因发生具体请托事项而

改变



《贪贿解释》除了将具有上下级或行政管理关系

之间，3 万元以上的“感情投资”直接拟制为“谋利”

外，还做了进一步扩展性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

财物，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

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此规定相当于将连续收受

财物作为一个整体，只要其间发生了具体请托事项，

则此前的“感情投资”也作为受贿数额一并予以认定。

上述案例中，由于 2016 年钱某送给关某 10 万元并提

出了具体请托事项，根据上述规定，从此时起，钱某

此前每年春节看望关某所送的 15 万元的性质即发生

了变化，从礼金变为贿赂款，应与 2016 年所送 10 万

元一并累计认定为受贿数额。

四、“明知”或“承诺”同样适用于斡旋受贿和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上述案例中，关某退休后仍收受钱某财物，并利

用原职务上的影响，通过给原下属公司负责人打招呼

的方式，帮助钱某承揽工程。对于关某的行为应如何

评价，引发一个问题，即《贪贿解释》第十三条第一

款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能否同样延伸适

用于“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

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情况，这涉及行为人（包括与

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收了请托人财物，并希



望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帮助请托人实现

不正当利益，但最终未实现，能否构成斡旋受贿或利

用影响力受贿罪的问题。

笔者认为，同样适用。无论是斡旋受贿还是利用

影响力受贿，入罪的本质与受贿罪均相同，是源于职

权与财物的不可交换性。在“为他人谋取利益”仍作

为贿赂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司法解释以行为人对

所收财物系职权的对价物的主观认识为最低入罪门

槛，以此防止犯罪被随意扩大化。如果行为人收受了

请托人财物，且请托事项符合构成“斡旋”或“利用

影响力”的特征，那么无论请托事项是否实现，均不

影响行为人对所收财物系权力对价物的主观认识，不

影响该行为权钱交易的本质属性，同样应被认定为贿

赂犯罪。因此，上述案例中，2018 年关某收受钱某 5

万元，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